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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福建省净化海砂产品的生产使用，保证建设用净化海砂的

质量，特编制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福建省净化海砂的生产、应用领域的质量管理。

1.0.3 在按本规程配制混凝土、砂浆和生产混凝土制品时，除应符合本规

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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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海砂 sea sand

出产自海洋和入海口附近的砂，包括滩砂、海底砂和入海口附近的砂。

2.0.2 净化海砂 purified sea sand

采用特定工艺净化处理使之符合规定要求的海砂。

2.0.3 滩砂 beach sand

出产自海滩的砂。

2.0.4 海底砂 undersea sand

出产自浅海或深海海底的砂。

2.0.5 氯离子含量 chloride ion contents

细骨料所含的水溶性氯离子质量占细骨料干质量的百分比。

2.0.6 贝壳含量 shell contents

贝壳在细骨料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比。

2.0.7 净化海砂混凝土 purified sea sand concrete

细骨料全部或部分采用净化海砂的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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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海砂必须经过净化处理，满足本规程要求后，方可用于配制混凝土、

砂浆和混凝土制品。

3.0.2 净化海砂不得应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3.0.3 滩砂不得用于配制混凝土。

3.0.4 净化海砂宜与天然砂、人工砂混合使用。

3.0.5 海砂的开采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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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格与类别

4.0.1 净化海砂按细度模数分为粗砂、中砂、细砂三种规格，其细度模数

分别为：

粗砂：3.7～3.1

中砂：3.0～2.3

细砂：2.2～1.6

4.0.2 净化海砂按贝壳含量分为 I类、Ⅱ类、Ⅲ类。

4.0.3 强度等级大于等于C50的混凝土宜用 I类净化海砂；强度等级C25～

C45的混凝土宜用 I类、Ⅱ类净化海砂；Ⅲ类净化海砂宜用于强度等级小于

C25的混凝土和建筑砂浆。



5

5 技术要求

5.1 质量指标

5.1.1 净化海砂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5.1.1的要求。配制混凝土宜选用Ⅱ区

砂。

表 5.1.1 海砂的颗粒级配

Ⅰ区 Ⅱ区 Ⅲ区

4.75mm 10～0 10～0 10～0

2.36mm 35～5 25～0 15～0

1.18mm 65～35 50～10 25～0

600μm 85～71 70～41 40～16

300μm 95～80 92～70 85～55

150μm 100～90 100～90 100～90

注：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中所列数字相比，除 4.75mm和 600μm筛档外，可以略有超出，但超

出总量应小于 5%。

5.1.2 净化海砂含泥量不应大于 1.0%，净化海砂泥块含量不应大于 0.5%。

5.1.3 净化海砂中的贝壳最大尺寸不应超过 4.75mm。当用于配制混凝土

时，贝壳含量应符合表 5.1.3的规定。对于有抗冻、抗渗或其他特殊要求

的不大于 C25混凝土用砂，其贝壳含量不应大于 5%。

级配区累计筛余（％）

方孔筛筛孔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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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贝壳含量

净化海砂类别 I类 Ⅱ类 Ⅲ类

贝壳含量（按质量计，%） ≤3 ≤5 ≤8

5.1.4 净化海砂中水溶性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0.02%。

5.1.5 净化海砂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GB 6566的规定。

5.1.6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试件应无裂缝、酥裂、胶体外溢等现象，在

规定的试验龄期

膨胀率应小于 0.10%。

5.1.7 其他指标应符合表 5.1.7的要求。

表 5.1.7 净化海砂的其他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

坚固性指标（％） ≤8

云母含量（％，按质量计） ≤1.0

轻物质含量（％，按质量计） ≤1.0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按SO3质量计） ≤0.5

有机物含量 符合JGJ 5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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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试验方法

5.2.1 净化海砂的取样方法、取样数量、试样处理应按《海砂混凝土应用

技术规程》JGJ 206执行。

5.2.2 颗粒级配、氯离子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坚固性、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贝壳含量、云母含量、轻物质含量、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有机物含量等

项目的试验方法应

按《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执行。

5.2.3 净化海砂的放射性试验方法应按《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执行。

5.2.4 碱集料反应试验方法应按《建设用砂》GB/T 14684执行。

5.3 检验规则

5.3.1 净化海砂应按每 200m3 或 300t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200m3 或 300t

亦为一批。

5.3.2 净化海砂的型式检验项目为本规程第 5.1节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应由国家、省部级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有下列情况之

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和老产品转产时；

2 原料来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3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

4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5 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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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净化海砂的出厂检验项目应为：颗粒级配、细度模数、堆积密度、

贝壳含量、氯离子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

5.3.4 净化海砂的进场复验项目应为：颗粒级配、细度模数、贝壳含量、

氯离子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对于重要或特殊工程，进场复验应进行

有害物质含量、碱集料反应检验。

5.3.5 试验结果均符合本规程的相应类别规定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5.3.6 技术要求 5.1若有一项指标符合规程规定时，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

加倍取样，对该项进行复验。复验后，若试验结果符合标准规定，可判为

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本规程要求时，则判为不合格。若有两项及

以上试验结果不符合规程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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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净化海砂生产质量控制及验收

6.0.1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向有关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

6.0.2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具备能有效地将海砂中氯离子、含泥量、泥块

含量、贝壳等有害物质成分降低并使其完全达到建筑用砂标准的净化技术

及净化清洗设备。

6.0.3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具有能够满足质量检验要求的成套检验设备

和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与管理制度。

6.0.4 净化海砂的生产企业应有充足的淡水资源。清洗海砂的水源应是符

合《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 63的要求。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建立用水

管理制度，加强水源水质监测检测，水源的供应量和水质应符合海砂净化

生产要求。

6.0.5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有不小于 4000m2 的生产堆放场地。不同批次

生产的净化海砂在未进行检验前应分开堆放，检验合格后，应按净化海砂

粗、中、细规格分类堆放在划定的堆场，并设标识牌。严禁净化海砂与未

净化海砂或其他砂种混合堆放。

6.0.6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认真做好海砂净化设备的日常保养、定期检修

和清洗池的清污工作，严格按照设备设计要求操作，合理控制海砂进料与

设备运转速度。

6.0.7 海砂净化生产企业应建立生产、检验台账。海砂净化检验批及出厂

检验项目按本规程第 5.3节执行。

6.0.8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在销售净化海砂时，应提供净化海砂型式检验报

告、出厂检验报告及每批产品质量合格证。合格证最大开具数量不得超过

200m3 或 3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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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比设计

7.0.1 用净化海砂配制混凝土时，配合比设计除应按《普通混凝土配合比

设计规程》JGJ 55、《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的相关规定执行

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净化海砂配制混凝土时，应根据贝壳和轻物质等的影响，对配

合比进行调整。当贝壳含量大于 3%时，每立方净化海砂混凝土用水量宜

比河砂混凝土增加（5～20）kg，净化海砂混凝土砂率宜比河砂混凝土砂

率增加 1%～4%。

2 净化海砂混凝土宜掺用矿物掺合料和外加剂，矿物掺合料和外加

剂的品种和掺量应经混凝土试配确定。

3 当采用人工砂与海砂混合配制混凝土时，人工砂与净化海砂的质

量比应进行颗粒级配试验和混凝土试配试验确定，并应满足配制混凝土强

度和耐久性设计的要求以及施工要求。

7.0.2 用净化海砂配制建筑砂浆时，配合比设计除应按《砌筑砂浆配合比

设计规程》JGJ 98和《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的相关规定执行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净化海砂配制砂浆时，其水泥、砂及用水量的调整应经试验验

证及现场应用确定。

2 用净化海砂配制砂浆宜掺用具有保水功能的外加剂。



11

8 施工及验收

8.0.1 净化海砂混凝土施工除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的

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制混凝土前，应根据净化海砂含水率的变化调整混凝土配合比。

2 当采用净化海砂和人工砂混合配制混凝土时，搅拌时间应控制在

（90～120）s。

3 对于净化海砂和人工砂混合配制的混凝土浇筑时应均匀布料，对

坍落度较小的净化海砂和人工砂混合混凝土，应加强振捣，避免漏振；当

采用泵送方法施工时，相同泵送高度下，净化海砂和人工砂混合混凝土入

泵坍落度值宜比天然砂混凝土增加（20～40）mm。

8.0.2 净化海砂混凝土的质量检验、评定和验收应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

术规范》JGJ 206、《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相关规定执行。

8.0.3 净化海砂砂浆的质量检验、评定和验收应按《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JGJ/T 220，《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预拌砂浆》JG/T 23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0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的相关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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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

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13

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2 《建设用砂》GB/T 14684

3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4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

5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6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

7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8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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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建筑用净化海砂应用技术规程》DBJ/T 13-161-2012，经福建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 2012年 10月 11日以闽建科[2012] 41号函批准发布，并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2年10月23日以建标标备[2012] 102号文批准备案。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用净化海砂应用技术规程》编制组

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

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

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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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建筑用砂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就

使建筑用砂的供需矛盾日趋突出，同时建筑用砂的开采和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也不断激化，为此急需开拓其他砂源。我省是沿海省份，海砂资源丰

富，可以解决目前建筑用砂紧张的局面。为正确使用净化海砂，确保建筑

工程质量，制定了本规程。

1.0.3 本规程的专业性较强，在净化海砂的使用过程中，会涉及其他一些

标准、规范，特制订此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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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海砂含有较高的氯离子、贝壳等物质，直接用于配制混凝土或砂浆

会严重影响结构的耐久性，造成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甚至酿成事故，因此

用于建筑工程的海砂材料必须经过严格的净化处理，符合标准后才能使

用。海砂净化过程中，随着工艺条件变化和砂源的不同，净化砂的质量波

动很大（特别是氯离子的含量）。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对海砂生产企业进行

严格的管理与监控，以确保净化海砂使用的安全性。

3.0.2 根据《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的规定：重要结构

的混凝土不得使用海砂配制。预应力混凝土一般属于重要结构，因此规定

海砂不得应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3.0.3 海砂主要包括海滩砂和海底砂。开采滩砂会破坏海岸线及其周边的

生态环境，甚至会影响到滨海地质环境的改变。此外，编制组通过对福建

省沿海地区海砂的调研及试验可知，滩砂受海水潮汐变化、太阳照射和海

水倾覆的反复作用，其坚固性比海底砂差，因此用滩砂配制混凝土的性能

相比海底砂较差。

3.0.4 海砂虽然经过净化处理，但与其他砂相比仍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而

且海砂的大量开采也会破坏海洋的生态环境，因此，为了降低混凝土中的

氯离子含量和更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推荐海砂与其他砂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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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格与类别

4.0.1 净化处理后的海砂品种比较复杂，各种规格都有，为了充分利用自

然资源，参照《建设用砂》GB/T 14684规定了三种规格的海砂。

4.0.2《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2010对贝壳含量的规定见

表 4－1。

表 4－1 JGJ 206-2010规定的海砂中贝壳含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C60 C40～C55 C35～C30 C25～C15

贝壳含量（按质量计，%） ≤3 ≤5 ≤8 ≤10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对贝壳含量的

规定见表 4－2。

表 4－2 JGJ 52-2006规定的海砂中贝壳含量

混凝土强度等级 ≥C40 C35～C30 C25～C15

贝壳含量（按质量计，%） ≤3 ≤5 ≤8

JGJ 206-2010中对于C50和C55强度等级混凝土用砂的贝壳含量放宽

到 5%，而 JGJ 52-2006的规定则偏严，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海砂的合理使

用。编制组经过试验发现，当贝壳含量不超过 3%时，对于 C50及以上混

凝土的流动性和强度甚至略有改善，但当贝壳含量超过 3%，其对 C50以

上混凝土的流动性及强度的负面影响增加，尤其是流动性劣化加大。根据

试验验证及本着审慎的原则，本规范对净化海砂的贝壳含量进行了新的规

定。

4.0.3 不同类别的净化海砂可以满足不同类别的使用条件，为了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同时又能满足不同工程质量的要求，特规定净化海砂的类别与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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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质量指标

5.1.1 本条与《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和《建

设用砂》GB/T 14684的要求一致。

5.1.3 试验发现，尺寸超过4.75mm的贝壳对混凝土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不能有超过 4.75mm的贝壳。当贝壳含量超过 5%时，配制的 C25～

C45海砂混凝土强度和坍落度均比天然河砂混凝土低，1小时坍落度损失

超过 80mm；当贝壳含量为 3%～5%时，配制的 C50海砂混凝土强度和坍

落度均比天然砂混凝土低，1小时坍落度损失超过 20mm，而且，对于越

高强度等级的混凝土，贝壳含量越多，强度下降越明显，因此标准控制配

制C25～C45强度的混凝土用净化海砂的贝壳含量不应超过 5%，C50及以

上强度等级混凝土用净化海砂的贝壳含量不应超过 3%。

5.1.4 日本标准《预拌混凝土》JIS A5308：2003对砂的氯离子含量要求

是 Cl-1含量不得超过 0.024%，如果用于先张预应力混凝土的砂，其氯离

子含量不应超过 0.012%；我国台湾地区的标准《混凝土粒料》CNS 1240

采用了日本最严格的规定：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用砂，水溶性氯离子含量不

得大于 0.012%，其他混凝土用砂，水溶性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 0.024%；

JGJ 52规定为钢筋混凝土用砂，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 0.06%，预应力混凝

土用砂，氯离子含量不得超过 0.02%；JGJ 206规定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

0.03%；本标准借鉴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及行业标准，同时考虑我省实际

情况，将净化海砂氯离子含量标准值规定为 0.02%，原因如下：

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中关于结构混凝土材料耐

久性基本要求的最严格规定：第三类环境中使用混凝土材料的最大氯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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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 0.10%（氯离子含量系指其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根据理论计

算及试验证明，净化海砂氯离子含量不大于 0.02%时，可以符合第三类环

境等级的混凝土最大氯离子含量要求；

2 海砂净化生产过程中，随着工艺条件变化和砂源的变化，氯离子

含量波动很大。采用较为严格的标准更显安全性；

3 混凝土除砂外还包括其他材料如：水、水泥、粉煤灰、碎石、外

加剂及其它混合材料。这些材料会不同程度的引入氯离子，其材料中所有

氯离子叠加有可能会影响混凝土的耐久性；

4 通过调研发现，将氯离子含量控制在 0.02%以下是比较容易实现

的。

因此本标准对于建筑用净化海砂采用了比日本和台湾更为严格的标

准，有利于确保福建的工程质量。

5.1.5 为了控制海砂品质，防止影响人居环境，特制订此条款。

5.1.6 海砂来源复杂，可能具有碱活性，因此在使用前需要进行检验，如

果存在碱活性，则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碱-集料反应的发生，以免危害工

程质量安全。

5.1.7 考虑到海砂的使用环境及海砂性能，对于坚固性、云母、轻物质、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和有机物含量按照《建设用砂》GB/T 14684及《海砂

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的最严格标准进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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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试验方法

5.2.4 行业编制《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

也有关于碱集料反应的试验方法，但是 JGJ 52-2006的试验方法只针对硅

质骨料，不适用于碳酸盐反应活性骨料，海砂的来源比较复杂，而《建设

用砂》GB/T 14684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更加全面，为了确保海砂应用的安全，

故选择 GB/T 14684中规定的试验方法。

5.3 检验规则

5.3.1-5.3.4 由于海砂产品的应用关系到混凝土工程的安全，为了更严格控

制净化海砂产品，保证工程质量，本规程制订了更严格的检验批。出厂检

验和型式检验是在生产控制过程中必须进行的检验。规定进行的出厂检验

项目，在生产控制过程中既是必要的控制项目，又是生产过程中具有可操

作性的项目。对于重要或特殊工程，如长期处于潮湿环境的重要混凝土结

构用净化海砂应进行碱集料反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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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净化海砂生产质量控制及验收

6.0.4 净化用淡水是净化海砂生产的最主要资源，生产企业应保证水源的

供应量和水质应符合《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 63要求的。

6.0.5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场地用于存放原料和净化后的产

品，避免未经净化的海砂与净化后海砂混合，导致净化后的产品被污染。

6.0.8 通过制定更严格的检验批次、增加检测频率的方法来控制净化海砂

的质量，确保出厂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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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合比设计

7.0.1 净化海砂混凝土的各项力学性能及耐久性能均能达到有关国家标

准规定的要求，经试验证明，采用《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206

进行配合比设计是可行的。编制组在福州、泉州、厦门等地采样进行了上

千次试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海砂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注意点。

试验证明，贝壳含量对于混凝土的工作性影响很大，随着贝壳含量的

增加，混凝土的和易性变差，因此在保证水灰比不变的情况下，适当的增

加用水量；当贝壳含量较高时，还可能出现混凝土的保水性不足而产生泌

水现象，因此，在配制净化海砂混凝土时，应适当增加砂率。

人工砂和淡化海砂颗粒级配及细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其随机性较大，

无法按照固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因此应根据淡化海砂和人工砂的实际颗粒

级配、细度等进行掺混，并进行试验验证及混凝土工作性试验；采用人工

砂和净化海砂复掺能达到细集料资源多样化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而且

人工砂普遍偏粗，而净化海砂普遍偏细，两者掺混，能够优化颗粒级配，

同时试验证明复掺砂中的人工砂存在一定量的石粉，这些石粉适当的填补

混凝土骨料空隙，提高了混凝土密实性，从而降低了泌水，提高了强度，

对混凝土的长期耐久性也有益处，而且人工砂的掺入有利于降低海砂中的

有害含量，因此推荐人工砂和净化海砂掺混使用。

7.0.2 试验证明，净化海砂完全可以应用于建筑砂浆，其强度、凝结时间

等与天然砂配制的砂浆相当，但由于海砂中的贝壳类似针片状颗粒，其回

旋阻力大，对于砂浆的稠度、分层度及保水性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在

配制砂浆时应进行试验验证并宜掺用适量的具有保水功能的外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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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工及验收

8.0.1 净化海砂混凝土施工除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的

规定执行外，本规程根据下列原因补充了第 2、3款的规定：条文说明不

得对标准正文的内容作补充规定或加以引申！以上如有类似问题请自改

1 由于人工砂颗粒表面粗糙、多棱角，流动性较差，为保证净化海

砂和人工砂混合混凝土搅拌均匀，应相应延长其搅拌时间。

2 由于人工砂流动性较差，加强振捣可辅助人工砂的流动，振出多

余水分，使混凝土更为密实，但振动过大易造成混凝土产生离析、泌水现

象；复掺砂流动性较天然砂混凝土差，在泵送过程中，复掺砂混凝土的入

泵坍落度过小时，易造成堵管、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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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术  语

	2.0.1  海砂  sea sand 

	出产自海洋和入海口附近的砂，包括滩砂、海底砂和入海口附近的砂。

	2.0.2   净化海砂  purified sea sand

	采用特定工艺净化处理使之符合规定要求的海砂。

	2.0.3  滩砂  beach sand 

	出产自海滩的砂。

	2.0.4   海底砂  undersea sand 

	出产自浅海或深海海底的砂。

	2.0.5  氯离子含量  chloride ion contents 

	细骨料所含的水溶性氯离子质量占细骨料干质量的百分比。

	2.0.6  贝壳含量  shell contents 

	贝壳在细骨料中所占的质量百分比。

	2.0.7  净化海砂混凝土  purified sea sand concrete

	细骨料全部或部分采用净化海砂的混凝土。

	

	

	

	

	3  基本规定

	3.0.1  海砂必须经过净化处理，满足本规程要求后，方可用于配制混凝土、砂浆和混凝土制品。

	3.0.2  净化海砂不得应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3.0.3  滩砂不得用于配制混凝土。

	3.0.4  净化海砂宜与天然砂、人工砂混合使用。

	3.0.5  海砂的开采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4  规格与类别

	4.0.1  净化海砂按细度模数分为粗砂、中砂、细砂三种规格，其细度模数分别为：

	粗砂：3.7～3.1

	中砂：3.0～2.3

	细砂：2.2～1.6

	4.0.2  净化海砂按贝壳含量分为I类、Ⅱ类、Ⅲ类。

	4.0.3  强度等级大于等于C50的混凝土宜用I类净化海砂；强度等级C25～C45的混凝土宜用I类、Ⅱ类净化海砂；Ⅲ类净化海砂宜用于强度等级小于C25的混凝土和建筑砂浆。

	

	

	

	

	

	

	

	

	

	

	

	

	5  技术要求

	5.1  质量指标

	5.1.1  净化海砂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5.1.1的要求。配制混凝土宜选用Ⅱ区砂。

	注：砂的实际颗粒级配与表中所列数字相比，除4.75mm和600μm筛档外，可以略有超出，但超出总量应小于5%。

	5.1.2  净化海砂含泥量不应大于1.0%，净化海砂泥块含量不应大于0.5%。

	5.1.3  净化海砂中的贝壳最大尺寸不应超过4.75mm。当用于配制混凝土时，贝壳含量应符合表5.1.3的规定。对于有抗冻、抗渗或其他特殊要求的不大于C25混凝土用砂，其贝壳含量不应大于5%。

	

	

	

	

	表5.1.3  贝壳含量

	5.1.4  净化海砂中水溶性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02%。

	5.1.5  净化海砂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5.1.6   经碱集料反应试验后，试件应无裂缝、酥裂、胶体外溢等现象，在规定的试验龄期

	膨胀率应小于0.10%。

	5.1.7  其他指标应符合表5.1.7的要求。

	表5.1.7  净化海砂的其他质量要求

	

	

	

	

	

	

	

	5.2  试验方法

	5.2.1   净化海砂的取样方法、取样数量、试样处理应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执行。

	5.2.2   颗粒级配、氯离子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坚固性、表观密度、堆积密度、

	贝壳含量、云母含量、轻物质含量、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有机物含量等项目的试验方法应

	按《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执行。

	5.2.3   净化海砂的放射性试验方法应按《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执行。

	5.2.4  碱集料反应试验方法应按《建设用砂》GB/T 14684执行。

	

	5.3  检验规则

	5.3.1   净化海砂应按每200m3或300t为一个检验批，不足200m3或300t亦为一批。

	5.3.2  净化海砂的型式检验项目为本规程第5.1节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型式检验应由国家、省部级主管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和老产品转产时；�    2  原料来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3  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    4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5  各级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5.3.3   净化海砂的出厂检验项目应为：颗粒级配、细度模数、堆积密度、贝壳含量、氯离子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

	5.3.4  净化海砂的进场复验项目应为：颗粒级配、细度模数、贝壳含量、氯离子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对于重要或特殊工程，进场复验应进行有害物质含量、碱集料反应检验。

	5.3.5  试验结果均符合本规程的相应类别规定时，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

	5.3.6  技术要求5.1若有一项指标符合规程规定时，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该项进行复验。复验后，若试验结果符合标准规定，可判为该批产品合格；若仍然不符合本规程要求时，则判为不合格。若有两项及以上试验结果不符合规程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6.0.1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向有关管理部门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

	6.0.2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具备能有效地将海砂中氯离子、含泥量、泥块含量、贝壳等有害物质成分降低并使其完全达到建筑用砂标准的净化技术及净化清洗设备。

	6.0.3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具有能够满足质量检验要求的成套检验设备和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与管理制度。�6.0.4  净化海砂的生产企业应有充足的淡水资源。清洗海砂的水源应是符合《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 63的要求。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建立用水管理制度，加强水源水质监测检测，水源的供应量和水质应符合海砂净化生产要求。

	6.0.5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有不小于4000m2的生产堆放场地。不同批次生产的净化海砂在未进行检验前应分开堆放，检验合格后，应按净化海砂粗、中、细规格分类堆放在划定的堆场，并设标识牌。严禁净化海砂与未净化海砂或其他砂种混合堆放。

	6.0.6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应认真做好海砂净化设备的日常保养、定期检修和清洗池的清污工作，严格按照设备设计要求操作，合理控制海砂进料与设备运转速度。

	6.0.7  海砂净化生产企业应建立生产、检验台账。海砂净化检验批及出厂检验项目按本规程第5.3节执行。

	6.0.8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在销售净化海砂时，应提供净化海砂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及每批产品质量合格证。合格证最大开具数量不得超过200m3或300t。

	7  配合比设计

	7.0.1   用净化海砂配制混凝土时，配合比设计除应按《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的相关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净化海砂配制混凝土时，应根据贝壳和轻物质等的影响，对配合比进行调整。当贝壳含量大于3%时，每立方净化海砂混凝土用水量宜比河砂混凝土增加（5～20）kg，净化海砂混凝土砂率宜比河砂混凝土砂率增加1%～4%。

	2  净化海砂混凝土宜掺用矿物掺合料和外加剂，矿物掺合料和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应经混凝土试配确定。

	3  当采用人工砂与海砂混合配制混凝土时，人工砂与净化海砂的质量比应进行颗粒级配试验和混凝土试配试验确定，并应满足配制混凝土强度和耐久性设计的要求以及施工要求。

	7.0.2   用净化海砂配制建筑砂浆时，配合比设计除应按《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98和《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的相关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用净化海砂配制砂浆时，其水泥、砂及用水量的调整应经试验验证及现场应用确定。

	2  用净化海砂配制砂浆宜掺用具有保水功能的外加剂。

	

	

	

	施工及验收

	8.0.1  净化海砂混凝土施工除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的规定执行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制混凝土前，应根据净化海砂含水率的变化调整混凝土配合比。

	2  当采用净化海砂和人工砂混合配制混凝土时，搅拌时间应控制在（90～120）s。

	8.0.2  净化海砂混凝土的质量检验、评定和验收应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JGJ 206、《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的相关规定执行。

	8.0.3  净化海砂砂浆的质量检验、评定和验收应按《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 220，《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 223，《预拌砂浆》JG/T 230，《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JGJ/T 70，《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10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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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本规定

	

	

	

	

	

	5.2  试验方法

	5.2.4  行业编制《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2006也有关于碱集料反应的试验方法，但是JGJ 52-2006的试验方法只针对硅质骨料，不适用于碳酸盐反应活性骨料，海砂的来源比较复杂，而《建设用砂》GB/T 14684中规定的试验方法更加全面，为了确保海砂应用的安全，故选择GB/T 14684中规定的试验方法。

	6.0.4  净化用淡水是净化海砂生产的最主要资源，生产企业应保证水源的供应量和水质应符合《混凝土拌合用水标准》JGJ 63要求的。

	6.0.5  净化海砂生产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场地用于存放原料和净化后的产品，避免未经净化的海砂与净化后海砂混合，导致净化后的产品被污染。

	6.0.8  通过制定更严格的检验批次、增加检测频率的方法来控制净化海砂的质量，确保出厂产品合格。

	施工及验收

	8.0.1  净化海砂混凝土施工除按《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 206的规定执行外，本规程根据下列原因补充了第2、3款的规定：条文说明不得对标准正文的内容作补充规定或加以引申！以上如有类似问题请自改

	1  由于人工砂颗粒表面粗糙、多棱角，流动性较差，为保证净化海砂和人工砂混合混凝土搅拌均匀，应相应延长其搅拌时间。



